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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

臺北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學非專長授課教師回流研習班 

（綜合活動領域-童軍科）實施計畫 

一、 研習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暨本中心114年度研習行事曆。 

二、 研習目標 

（一） 協助非專長授課教師精熟課程教材教法，提供實用之教學資源。 

（二） 充實非專長授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，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法，精進課堂學習成效。 

三、 研習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童軍科非專長授課教師。本研習屬調

訓性質，童軍科非專長授課教師請務必參加。 

四、 研習人數：40 人。 

五、 研習時間：114 年 2 月 27 日（四）上午 08：30～11：30。 

六、 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4 日（一）止報名並完成薦派。 

七、 研習地點：萬華國中（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01 號）。 

八、 研習內容：實際課程及授課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布為準。 

 

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座 

114 年 

2 月 27 日

（四） 

08：20- 

08：30 
報到 國教地方輔導團綜合活動領域分團 

08：30- 

10：30 

當生火遇上美味 

—打火石生火實作 

主講座：民權國中 林昭妤老師 

助講座：萬華國中 游舒閔老師 

10：35- 

11：25 

從門外走進童軍課室 

—非專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

主講座：南門國中 楊雯雯老師 

助講座：民權國中 林昭妤老師  

11：25- 

11：30 
綜合座談 國教地方輔導團綜合活動領域分團 

 

九、 研習方式：講授、實作、討論、經驗分享。 

十、 研習時數  

全程參與者核定 3小時研習時數，請假者不核給研習時數。 

十一、 報名方式 

（一）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s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

並經行政程序核准後，由學校研習承辦人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。 

（二） 本中心將依報名順序遴選，遴選結果、課程資訊、課程異動等將至遲於開課前 2

日，以學員登錄於研習網之電子信箱通知。 

十二、 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課程講義 

請自備載具下載電子檔。 

（二） 出缺席 

1、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 分鐘者須請假至少 1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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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已完成報名薦派程序者若無法參加，請於教師在職研習網／首頁最新公告（免登

入）／下載、填妥及陳核「取消研習表」後，掃描寄至本中心承辦人電子信箱

（aca_008@tiec.tp.edu.tw），逾期或程序未完成者以無故缺席登記。如因研習當

日突發事件無法出席，亦請於 3日內完成以上程序。 

十三、 聯絡方式：王姵方研究教師，電子信箱：aca_008@tiec.tp.edu.tw，傳真：02-2861-

6702，電話：02-2861-6942 轉 215。 

十四、 研習經費︰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五、其 他：本研習計畫陳本中心主任核可後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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